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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聞資訊-勞資會議經雙方同意  得採視訊方式進行  

近期國內疫情嚴峻，台北市政府勞動局接獲許多事業單位反映召開勞資會議有

困難。勞動局表示，事業單位可在設備齊全下，使用視訊方式召開勞資會議，以兼

顧防疫及符合法令規定。 

雖然未舉辦勞資會議在勞動基準法中並無罰則，不過事業單位比照公務機關彈

性放假或使勞工加班，以及七休一例假調整、加班工時單月上限 54 小時與輪班間

隔縮短等重要勞動條件調整，都須經工會或勞資會議同意。而雇主聘僱產業類移工，

招募時應向當地勞工主管機關申請開立無違反勞工法令證明，亦須檢附最近一年四

次勞資會議紀錄。 

 勞資會議實施辦法規定，勞資會議至少每 3 個月舉行一次，必要時得召開臨

時會議。此外，事業單位召開勞資會議應行注意事項中也有規範，事業單位採視訊

方式舉辦勞資會議，除應經勞資會議決議通過外，並應確保會議的進行達到足堪辨

識程度，且會議全程須皆足使所有與會人員得共見共聞。前項視訊會議，會議紀錄

應以足堪辨識與會人員身分的電子紀錄作為出席紀錄，以計算出席人數和決議門

檻。 

勞動局提醒，採取視訊進行勞資會議前，須先徵得勞資雙方代表同意，並於會

議開始的第一案議決通過，爾後勞資會議即能以視訊方式繼續進行。而電子設備重

點在於視頻及聲效皆能清晰辨識為有效的勞資代表，在符合上述條件下所執行勞資

會議的討論及決議，才算符合法制。 

【資料來源：本文援引 111 年 06 月 21 日外籍勞工通訊社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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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來移工擅自改裝電動車  最高可開罰 5,400 元 

勞動部今（20）日指出，電動自行車目前已納入法規管制，未來移工若是騎乘

未合格掛牌的電動自行車上路，或擅自改裝合格的電動自行車將最高處新台幣

5,400 元。 

勞動部指出，因電動自行車價格相對低廉，是移工在台工作期間重要的代步工

具之一，且部分移工透過改裝，以提升電動自行車的性能。但依據近期修正道路交

通管理處罰條例規定，已將電動自行車納管，實施日期將由行政院定之，未來需合

格掛牌的電動自行車才可以騎乘上路，未依規定領用牌照上路，將處以 1,200 元以

上 3,600 元以下罰鍰，並移交保管；未經審驗的不合格車輛，即電動自行車沒有黏

貼紅色閃電標章，不能領取牌照，騎乘不合格車輛上路，經查獲將直接沒入。 

此外，審驗合格的電動自行車，如為讓車速更快，擅自改裝變速裝置，將罰 1,800

元至 5,400 元，合格車改變一般裝置，如改煞車、鈴號、燈光及反光裝置等安全設

備等，也會處最高 1,200 元罰鍰。 

勞動部說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修正後，新增多項電動自行車騎乘規定，為

避免移工朋友觸法受罰，或車輛遭直接沒入，請雇主及仲介公司協助向移工宣導，

應購買及騎乘審驗合格車輛，檢查是否有紅色閃電圖示的合格標章；騎乘電動自行

車時，應配戴安全帽及禮讓行人，不可超速、不可載人、不可酒駕。 

勞動部已規劃將新修正交通安全宣導事項納入仲介公司評鑑項目，透過仲介公

司向移工及雇主宣導，以保障移工權益。 

【資料來源：本文援引聯合新聞網 111 年 06 月 20 日 https://udn.com/news/story/7238/6402419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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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工職災原領薪資計算  勞動部：排除減班休息期間  

勞工遭遇職災，依法雇主應按原領工資予以補償，不過若是遇到在實施減班休

息期間，勞動部指出，減班休息不可歸責勞工，職災補償必須排除減班休息期間，

應以減班休息期間往前最近一個月正常工作時間的原領工資計算。 

勞基法第 59 條第 2 款規定略以：「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，雇主應按其原領

工資數額予以補償。另勞基法施行細則第 31 條第 1 項規定：原領工資其為計月者，

以遭遇職業災害前最近 1 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 30 所得之金額，為其 1

日之工資。」 

勞動部勞動條件及就業平等司長黃維琛表示，由於受疫情影響，地方地府來函

詢問，事業單位計算特別休假工資或職業災害原領工資補償，是否應排除減班休息

期間。 

黃維琛指出，考量「減班休息」非可歸責於勞工，且該期間非屬常態性之工作

情形，勞工遭遇職業災害前最近 1 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，如遇有勞雇雙方

合意實施「減班休息」 期間者，應往前以「減班休息」前最近 1 個完整月份已領

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數額計給。 

【資料來源：本文援引 111 年 06 月 16 日外籍勞工通訊社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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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疫情移工人數大減  勞動部調整失聯管制作法  

6/15 至疫情結束失聯人數逾裁量基準不管制  

雇主在申請日前 2 年內，聘僱聘外國人行蹤不明達一定人數或比例，其申請

案將會予以管制，由於疫情影響不可歸責雇主，勞動部調整管制作法，自 111 年 6

月15日起至疫情結束，行蹤不明人數超過裁量基準不予以管制，逾比率仍會管制，

不過比率計算方式予以彈性調整，將行蹤不明比例之分母計算人數以未受疫情影

響前 3 年期間計算。 

根據勞動部統計，截至 111 年 4 月底，在臺移工總數 66.6 萬人較 110 年同

期減少 6.6％；另依移民署資料，截至 111 年 4 月底，在台失聯移工人數有 6 萬

4,573 人。 

勞動部 111 年 6 月 15 日發函說明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，調整「雇

主違反就業服務法第 54 條規定不予許可及中止引進裁量基準」附表 1 之雇主聘僱

外國人行蹤不明人數或比例裁量基準管制方式。 

依據就業服務法第 54 條第 1 項第 3 款及「雇主違反就業服務法第 54 條規定

不予許可及中止引進裁量基準」規定略以，雇主聘僱外國人從事本法第 46 條第 1

項第 8 款至第 11 款規定之工作，其申請聘僱之日前 2 年內，外國人行蹤不明人數

或比例逾前揭裁量基準者，勞動部將不予核發許可。 

雇主聘外國人行蹤不明人數或比例裁量基準，事業單位雇主曾聘外國人 2-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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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，行蹤不明 3 人以上或行蹤不明比例 58.2％以上；雇主曾聘外國人 11-50 人，

行蹤不明 4 人以上或行蹤不明比例 19％以上；雇主曾聘外國人 51-100 人，行蹤

不明 6 人以上或行蹤不明比例 7.6％以上；雇主曾聘外國人 101-150 人，行蹤不

明 7 人以上或行蹤不明比例 5.6％以上；雇主曾聘外國人 151 人以上，行蹤不明

13 人以上或行蹤不明比例 4.3％以上。 

家庭類雇主申請聘僱外國人之日前二年內，其聘僱外國人行蹤不明人數 2 人

以上。 

勞動部指出，為因應疫情影響，於 109 年 3 月 17 日起入國外國人人數大幅

減少所造成之衝擊，經審酌疫情影響屬不可歸責之特殊事由，為衡平外國人發生

行蹤不明之管制手段與目的，調整就服法第 54 條第 1 項第 3 款及裁量基準管制方

式。 

勞動部說明，雇主申請聘僱外國人之日前 2 年內，其外國人行蹤不明人數逾

裁量基準者，不予管制，但雇主聘僱之外國人行蹤不明逾規定比例者，仍進行管

制。 

勞動部進一步說明，調整行蹤不明比例之分母計算人數為「以未受疫情影響

前 3 年(即 106 年 3 月 17 日至 107 年 3 月 16 日、107 年 3 月 17 日至 108 年 3

月 16 日、108 年 3 月 17 日至 109 年 3 月 16 日)之雇主曾聘僱外國人人數年平均

值乘以 2」；至分子計算方式，維持不變，即仍以申請日前 2 年內行蹤不明人數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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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已查獲遣返出國人數計算。 

勞動部提醒，自本函發文日（111 年 6 月 15 日）起至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

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」施行期間屆滿時止，就服法第 54 條第 1 項第 3 款及裁

量基準規定外國人行蹤不明人數或比例之計算方式，依上開說明辦理。 

【資料來源：本文援引 111 年 06 月 16 日外籍勞工通訊社】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※本內容禁止無標明出處之轉貼文章，請標明出處或設定原文連結※ 

恆欣人力資源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地址︰桃園市桃園區同德五街 212 號 電話︰03-3565851 

9 

資訊分享- 

長新冠易導致細支氣管發炎  年輕人竟占 7 成  

國內疫情降溫，確診人數已破 350 萬，但長新冠成為康復者的難題。亞東醫

院胸腔內科主任鄭世隆表示，許多病人因新冠肺炎康復後依然咳得厲害，甚至出

現呼吸困難、運動後容易喘的現象，尤其 40 歲以下年輕人出現細支氣管發炎占門

診人數 7 成，提醒患者盡快到胸腔內科門診就醫。 

新冠肺炎綜合症候群（Post-COVID-19 Syndrome）又被稱作長新冠，也是

確診後的「後遺症」，目前世界衛生組織將其症狀定義為感染後 3 個月內發生、

症狀持續超過 2 個月、無法用其他診斷排除，症狀持續恐長達 1 年。 

權威級學術期刊《自然（Nature）》指出，造成長新冠，2 種情況最有可能，

一是大量冠狀病毒在急性感染後繼續潛伏在人體各種組織如肺臟、腸道、肝臟或

大腦中，並繼續造成傷害。其次是感染新冠病毒後所引發的廣泛免疫反應，引發

了人體組織的抗體和其他免疫反應，而這些反應引起後續的組織與器官的損傷。 

此外，根據國際期刊最新研究顯示，約有 7 至 8 成染疫者康復後，至少會出

現一個長新冠症狀，又以全身倦怠、呼吸易喘、肌肉容易痠痛、睡眠障礙、焦慮

和沮喪、胸悶與胸痛 4 種更為常見，並持續 6 個月之久。且除了上述後遺症，感

染程度愈嚴重，也會導致肺部功能程度不一的傷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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鄭世隆指出，雖然 Omicron 症及肺纖維化的比例不似 Delta 高，多為輕症患

者，但許多年輕康復後卻出現呼吸困難、咳嗽、易喘等，多為細支氣管發炎，長

期下來同樣影響肺功能，且追蹤報告顯示，許多康復者在隔離期間不一定會出現

症狀，須等到隔離期滿後才慢慢浮現，因此更容易忽略就醫重要性，提醒患者若

有上述症狀盡快到胸腔內科門診就醫。 

【資料來源：本文援引 111 年 06 月 29 日元氣網 https://health.udn.com/health/story/120952/6423063】 


